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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年度「宜居部落建設計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 

第 1 次審查會議紀錄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3 年 7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 時 0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15 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谷縱‧喀勒芳安 Qucung Qalavangan 副主任委員 

肆、出（列）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紀錄：蘇文彥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略） 

陸、主辦單位報告：（略） 

柒、提案審查： 

佳義部落周邊道路改善工程 

(一) 審查意見 
1. 本次提案目的主要為提高部落族人抵達至佳義部落文健站之

便利性，建議施作路線延長，從起點至文健站，以利整體檢

討改善，並針對整體環境營造設計多加考量。 
2. 因本案施作需跨溪，請依據工程會之規定進行生態檢核相關

作業，並取得河川主管機關同意，請補充說明相關期程。 
3. 本次提案預計施作鋼便橋，但考量恐因單一災害造成損壞，

是否考量以施設河道中箱涵之形式取代。 
(二) 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及工程費用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度七佳、歸崇部落佳崇聚會所興建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因本案涉及兩個部落，應各別召開說明會了解意願及意見，

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融入原民意願和需求，同時考慮到空

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化。須提供與在地族群召開會議

之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。 
2. 依據提案資料，目前刻正辦理興辦事業計畫，請補充說明相

關辦理期程，並提供土地同意申請之佐證資料(土地同意需符

合財政部財產使用年限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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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依據申請須知中：「提報文化聚會所或祭儀文化場域工程

者，每項補助上限為 2,700 萬元，其中附屬設施經費不得超

過總經費之 40%」但目前經費編列中，僅聚會所工程就需

2,640 萬元，請說明後續附屬設施經費編列。 
4. 請檢核聚會所及祭儀廣場造價是否合理。 
5. 開放式部落文化聚會所興建，應於提案前評估工程可行性及

確認用地無虞後，提報規劃設計經費；設計成果經本會審查

並核定工程經費後，再申請建照即辦理招標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巴沙哇力聚會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請說明鋼棚施作位置(是否於現有的草坪上)、尺寸、材質、文

化意象等，並提供簡易圖說。 
2. 建議可於入口或周遭環境增加相關文化意象形塑工程。 
3. 請提供聚會所、廁所等相關建築執照。 
4. 依據提案資料規劃，預計於中間場地建置鋼棚式聚會所，但

聚會所內建築皆為一層樓傳統建物，整體規劃是否會有不協

調的問題，請再妥適評估。 
5. 依據提案資料中，既有廁所屋頂茅草已老舊、立面竹子編排

老舊破損、既有洗手台簡陋等問題，建議以重蓋方式取代修

繕，並請參考綠建築規範進行設計，除可有效延長使用年

限，亦可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度臺東縣臺東市馬蘭部落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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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案目標族群為馬蘭部落族人，然經查預計施作位置距馬蘭

部落聚會所及文化健康站有一定距離，請加強說明施作後馬

蘭部落族人之關聯性，或修改提案名稱。 
2. 應召開說明會了解意願及意見，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融入

原民意願和需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

化。須提供與在地族群召開會議之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。 
3. 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請將臺東市公所提報之「112 年

新馬蘭部落瞭望台興建工程計畫」案件一併納入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及工程費用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大武鄉和平部落基礎環境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建議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應

洽詢部落族人需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

文化，加強周邊景觀營造(如景觀平台與步道)。 
2. 本案水溝整建位置，請確認是否為鐵改局管轄範圍，如是請

提報權管機關改善。請加強說明施作排水設施目的。 
3. 本案預計於工區 K、L 設置仿木欄杆，考量使用年限及安全

性，建議採用鋼板護欄或紐澤西護欄施作。 
4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加津林部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建議整併提案富南及大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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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落一同規劃，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應洽詢部落族人需

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化，加強周邊

景觀營造(如景觀平台與步道)。 
2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大竹村富南部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建議整併提案加津林及大竹

部落一同規劃，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應洽詢部落族人需

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化，加強周邊

景觀營造(如景觀平台與步道)。 
2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大竹本部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建議整併提案加津林及富南

部落一同規劃，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融入原民意願和需

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化，加強周邊

景觀營造(如景觀平台與步道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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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加羅板部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基於整體性建設規劃考量，建議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融

入原民意願和需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

文化，加強周邊景觀營造(如景觀平台與步道)。 
2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太麻里鄉北里村青年聚會所興建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太麻里鄉目前有 2 處聚會所，分別為金崙村吉拉龍噯部落聚

會所(青年聚會所)、多良村瀧部落聚會所，請加強說明目前建

置青年聚會所的必要性或需求性。 
2. 本次規劃建置範圍共 178 平方公尺(約 50 坪)，建置聚會所空

間相對較小，是否有符合當地族群需求？建議與族人溝通再

另尋其他用地，以利提升其空間活化。 
3. 若續採此用地因非提案機關所屬公有地(設施管理機關與土地

管理機關應相同)，請辦理撥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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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決議 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請再與族人溝通另尋其他用地，原則同

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度臺東縣長濱鄉僅那鹿角部落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部落環境營造建議朝向人、文、地、產、景等在地概念特色

進行規劃，如以在地族群圖騰、語言、顏色等，進行整體設

計並融入相關環境改善工程。 
2. 車行道路旁欄杆勿以採用仿木欄杆，為考量使用年限及安全

性，建議採用鋼板護欄或紐澤西護欄施作。 
3. 請提供聚會所相關建築執照。 
4. 牌樓與牆面文字字眼，建議採族語文字呈現。 

(二)決議 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原住民集會所新建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與「仁愛鄉波阿倫部落聚會

所新建工程規劃設計」區域相同，後續是否會有前案招標問

題註銷，爰請提出計畫執行可行性評估。 
2. 本次提案施作範圍，土地使用分區為森林區之農牧用地，請

說明後續用地取得及興辦事業完成之佐證資料。 
3. 本案與南豐村聚會所新建案，預計施作面積不相同但經費卻

規劃相同，請修正。 
4. 本案申請總經費為 755 萬元，僅設計監造費 524 萬元佔

69%，請加強說明。 
5. 簡報內容過於簡略工程經費僅一式，工項及設計書圖皆無，

請補正。 
6. 本案申請經費內包含綠建築候選證書申請，建議於後續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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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時再納入；建議後續規劃設計應注重對環境的友善度，

如是否運用相關工法達到節能、減碳、通風、透水、儲水、

綠覆蓋提升等綠建築及生態工程技術。 
7. 依據申請須知中：「提報文化聚會所或祭儀文化場域工程

者，每項補助上限為 2,700 萬元，其中附屬設施經費不得超

過總經費之 40%」但依據目前經費編列，整體工程估計達

6,400 萬元，請加強說明後續附屬設施及相關經費編列。 
(二)決議 

   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原住民集會所新建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與「仁愛鄉波阿倫部落聚會

所新建工程規劃設計」區域相同，後續是否會有前案招標問

題註銷，爰請提出計畫執行可行性評估。 
2. 本次提案施作範圍，土地使用分區為森林區之農牧用地，請

說明後續用地取得及興辦事業完成之佐證資料。 
3. 本案與精英村聚會所新建案，預計施作面積不相同但經費卻

規劃相同，請修正。 
4. 本案申請總經費為 755 萬元，僅設計監造費 524 萬元佔

69%，請加強說明。 
5. 簡報內容過於簡略工程經費僅一式，工項及設計書圖皆無，

請補正。 
6. 本案申請經費內包含綠建築候選證書申請，建議於後續提報

工程時再納入；建議後續規劃設計應注重對環境的友善度，

如是否運用相關工法達到節能、減碳、通風、透水、儲水、

綠覆蓋提升等綠建築及生態工程技術。 
7. 依據申請須知中：「提報文化聚會所或祭儀文化場域工程

者，每項補助上限為 2,700 萬元，其中附屬設施經費不得超

過總經費之 40%」但依據目前經費編列，整體工程估計達

6,400 萬元，請加強說明後續附屬設施及相關經費編列。 
(二)決議 

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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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光復鄉東富村阿陶模部落基礎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提案中指出新設的文化意象裝飾，以浮雕陶板方式設計。此

工法日後維護不易，請妥適評估。 
2. 原提案浮雕陶板設置位置將移至聚會所設置，爰請提供聚會

所建築執造。 
3. 提案中「溝頂加蓋改善」簡報照片六，加蓋位置與道路高低

差約 1 公尺以上，為防止車輛跌落，採加蓋方式亦無效益，

建議將道路旁加裝鋼板護欄或紐澤西護欄施作。 
4. 提案中「道路鋪面改善」依據照片現況來看，部分良好，請

加強說明改善目的。 
5.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9 日工程技字第

1130200141 號函規定，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料亦應編列合理

處理費用，不應再僅編列折價要求廠商回購，預算編列時請

注意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及工程費用，計畫書

請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馬里光部落公共設施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依據提案資料及現況照片顯示，施作範圍現況皆良好，請加

強說明施作的必要性。 
2. 本案提報之工區一工項，原則皆符合計畫範疇，牆面美化建

議與部落族人討論並融入相關元素。 
3. 本案提報之工區二建議提報地方創生計畫。 
4. 本案「吊橋」是否為人行吊橋，若是則非本計畫補助範疇，

請刪除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及工程費用，計畫書

請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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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戈尤浪部落文化廣場形塑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規劃之廁所及停車空間，目前皆請鄰近警察局協助，若

後續辦理文化活動，恐無法負荷活動人潮，建議另尋其他用

地，並妥適規劃相關附屬設施，並納入相關文化意象，以利

提升其空間活化，並請修正提案名稱。 
2. 部落文化廣場的規劃設計應注重對環境的友善度，如是否運

用相關工法達到節能、減碳、通風、透水、儲水、綠覆蓋提

升等綠建築及生態工程技術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福山(德拉楠)部落文化聚會所興建改善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1. 本案非改善工程且不補助非臨時性建物，請修正並需依相關

規定請領建造執照。 
2. 應召開說明會了解意願及意見，並於設計與建造過程中融入

原民意願和需求，同時考慮到空間的可持續性並尊重傳統文

化。本案興建型式請與在地族群召開會議同意並檢附之會議

紀錄等相關資料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規劃設計費用，計畫書請

修正為規劃設計提案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
113年度新北市烏來部落周邊基礎設施及文化意象改善(園區內既有設施修

護)工程 

(一)審查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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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區域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，開發時請依照自來水法

相關規定開發。 
2. 建議加強在地意象文化宣傳及說明，並增加社會大眾對原民

文化的認知，建議設置相關環境教育看板，例如建築設計理

念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關係。 
3. 植栽種類建議以原生種且當地就地取材種植。 
4. 請補充說明鋼構平台日後是否有開放給公眾使用之規劃，若

是則請依相關建管安全規定辦理並擬定管理機制。 
(二)決議 

1. 本案符合補助範疇，原則同意補助工程費用。 
2. 請依上開審查意見及本會 113 年 6 月 25 日原民建字第

1130033450 號開會通知單檢附之「114 年度宜居部落建設計

畫-居住環境品質提升計畫」第 1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表內

容，於 1 個月內修正後報會複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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